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會議紀錄 

時間：2023年 5月 10日(三)10:00~12:00 

地點：國際會議廳 AC122 

主席：方國定副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議題討論： 

1. 問題一：為何台科合併好幾年都沒進度? 

秘書室補充： 

因臺科大及屏科大校長更迭，因此三校合校暫時無新的進度，且合校議題

須經校務會議通過以及公聽會的討論，未來若有相關訊息將公告周知。 

------------------------------------------------------------------------------------------------------- 

2. 問題二：校園煙蒂越來越多，學校不是禁菸嗎？有什麼方式可以禁止或讓

煙蒂不要這麼可怕。 

學務處回覆： 

已在會議資料以書面回覆，若仍有待釐清的部分，會繼續提供說明。 

------------------------------------------------------------------------------------------------------- 

3. 問題三：我們在社團推動方面接受不到學校更好的宣傳或是資金上支援，

而且學校設備老舊或不夠充足，我希望校長可以多多支援我們在社團活動

方面的支持。我們是真的非常有心準備活動及比賽，很希望可以持續進步。 

學務處回覆： 

回應書面提到兩點的補助辦法，視學生需求的必要性統整起來交給課指組

向學校申請相關經費。 

1. 有關學生社團之補助皆依照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辦理，另會將教

育部及各項基金會補助申請公告周知，鼓勵社團申請。 

2. 課指組近年逐步改善表演廳燈光音響、更換重點教室投影、音響及桌椅

(GA201、GA107、GAB106等數 10間)、活化閒置教室(GA218、GA248



及 GA247)，提升社團使用品質，另社團設備擬請社團提出申請，統整

後向校方爭取經費以逐步提升社團設備，另依據每年爭取到的經費進行

分配。 

------------------------------------------------------------------------------------------------------- 

4. 問題四：請問週會不能夠採自願性參加嗎？學生明明都不想去，但都要花

時間坐在那邊發呆或睡覺，對於講者而言觀感也不佳，是否可以改成講座

或是線上參與形式，於學校而言節省司儀人力、工讀費，禮堂/活動中心的

電費，對於學生而言也可以以較舒服的形式獲得資訊。 

現場無同學提問 

------------------------------------------------------------------------------------------------------- 

5. 問題五：增設校內機車停車格解決違規停車亂象，龍潭路路樹修剪目前看

不到紅綠燈，籃球場（工二對面的停車場）入口斜坡坡度減緩在迴轉進入

時因爲角度及坡度較大易發生危險，還有校園機車停車場，有那種機車輪

胎沒氣，全車都灰塵，一看就沒人在騎了，可以找車主牽走嗎？增加停車

空間。工四旁邊機車停車場位字嚴重不足，可以麻煩把很多空地的地方都

畫好格子不然全部都亂停，不然就是停在通過的路上。 

-總務處回覆： 

有關停車格不足的部分針對工四後的停車格，實地現場勘查，共有 1560個

車位，分別為大門東側 417 個車位，工程學院東側 507 個車位，台三線靠

龍潭路以南有 306 個車位，龍潭路以北有 330 個車位，本校整體停車位是

夠的，建議同學早幾分鐘到達現場，若發現車位不夠，可調整停車位置，

學校也不希望校園綠地都改建成停車場。 

-資管系同學提問： 

想問管院的機車停車位是夠的嗎？ 

-總務處回覆： 

南側的龍潭路為與台糖租借之土地非學校的土地，龍潭後段靠近四維路較

有空閒車位，若有需求再與台糖做討論，也會進行實地場勘。 

-資管系同學提問： 

若是在人科上課，我還要把車停在四維路那邊嗎？ 

-總務處回覆： 



目前校內及校外各有一排停車位，但大家習慣性就近停放，龍潭南路前段

較為壅擠但後段還有剩餘空間可以停放，總務處也會加強稽核汽車停到機

車格的現象，也希望大家能拿捏時間，若無位子就停遠一點，多走幾分鐘

的路程到教室。 

-駐警隊補充： 

學生機車、腳踏車流動率太高，課與課之間建議同學多走路或腳踏車代

步，能避免交通流動及匆忙上課時機車與腳踏車衝撞的交通事故，等課程

結束要回家時再騎機車。 

-資工系同學提問： 

多走幾步路？跨越半個校園是 1.2分鐘的事嗎？學校已知停車格不足而違

規停車的現象很多，為什麼要我們要停到像是南側門前往工院，這種上課

解決方式來回答我們？騎機車都很趕，難不成兩節課之間的 10分鐘，走路

是不趕的嗎？ 

-總務處回覆： 

龍潭東路與台三線交叉口，北邊路邊一直到雲旭樓都是學校的地，這一路

段是同學們可以停車的地方，裡面也有機車停車場供學生停放，會再想辦

法透過空間配置，在不影響原有汽車停車空間上，增加停車格數量。另外

學校也與縣府反映原是留給同學停車之位置，卻有校外民眾將汽車開上台

三線的停車位，會尊重縣府的處理辦法，而台三線也正在進行規劃道路發

展，等待結果出爐再請相關主管說明。 

-資工系同學提問： 

想問有場勘剛剛提到的那條路嗎請問不占用到學校綠地，興建立體停車

場，想知道學校對於這方面的想法，是否可以解決校內真正停車位不足的

問題？ 

-總務處回覆： 

學校在三月底及近期努力與縣府爭取做整體校園規劃，雖有許多法規限制

及利害關係不一定能實現，學校也未放棄完整校地的可能性，若能爭取到

完整校地，會對停車問題的規劃是完全不一樣的。龍潭路東側及台三線交

叉口需求量非常大，若冒然行動可能衍生出很多問題，立體停車場只能解



決眼前的問題，學校希望做出對未來有益之規劃，因此在長遠考量之下非

目前最佳選擇。 

-機械系同學提問： 

針對停車亂象，請問學校在對機車與汽車的違停現象是否有雙標行為？每

天上學經過都會看到汽車停在人行道上，但機車只要一停就會被駐警隊貼

違規單及上鎖，為什麼汽車就不用？ 

-總務處回覆： 

最近學校在進行道路整修，因此造成違規停車集中在管理學院、設計學院、

人文學院，目前這些地方的停車場正在進行改建，少了這些地方周邊相對

車位減少，若停在紅線上還比較不會去管，但停在人行道上就會貼違規單，

這是因應施工期間暫時的做法。 

-總務處總務長補充：如同學所說我們不應該有雙標，除了宣導汽機車要停

在適當的停車位，剛剛有說停車位是足夠的，因此對校內有汽車的師長、

學生做宣導，希望在就近已沒有車位的狀況下可以多走幾步路，在執行上

不會有雙標。 

------------------------------------------------------------------------------------------------------- 

問題六至問題九為沒有爭議之問題，無同學提問直接跳至問題十 

------------------------------------------------------------------------------------------------------- 

6. 問題十：學校人行道紅磚崎嶇不平，即使偶爾會看到有請工人重鋪維護，

過沒多久還是一樣，是否可以改為水泥路？從人科到宿舍的道路可以有經

費整修嗎? 路上坑坑疤疤走起來真的很危險，還有龍潭路上靠近合作金庫

atm的人行道建議修繕，因為每到雨天或芒果季，地板會變得非常滑，已

經有不少人在那條路上滑倒了，還有人騎自行車滑倒，摔到馬路上差點被

車撞，這太危險了，建議修繕。 

-總務處回覆： 

第一點，同學應該是想改善道路崎嶇不平的問題，關於紅磚能不能改水泥

路，紅磚的特性是比較透水在下雨天時較不會積水且底下可防止長期上樹

根的竄根，形式較不會以水泥路做考量，目前先以維護同學安全去做改

善，道路這方面也一直有持續在做整段的改善。在經費上管理二館的轉角

及工程學院、靠合作金庫 ATM的人行道，也都有編列預算做日後工程規



劃執行，若同學在道路使用上有不太理想的狀況，隨時歡迎來跟總務處做

反應，會納入工程規劃改善及執行。 

第二點，同學提到靠 ATM的人行道修繕問題，今年經費較有限，明年會

做規劃執行，而芒果樹的問題，目前會先加強清潔，改善的部分會在明年

募款，包括管院那一側同樣會納入做整體改善計劃。 

-資工系同學提問： 

關於騎車、走路都會用到人行道，那為何新建的人行道把腳踏車道拿掉，

這是在維護汽車的用車權利嗎？ 

-總務處回覆： 

南北校區道路寬度不一，北校區較足夠而南校區較窄在原規劃道路兩側有

人行道與車行道，這次整修南校區靠西側的部分，將原腳踏車道釋放，讓

汽車盡量靠邊停，不管是騎乘腳踏車或汽車在道路使用範圍上整修後都使

柏油路寬度更寬，至於明確行人、腳踏車與汽機車的道路分離也保留現在

人文學院與設計學院的既有設計。 

補充： 

在技職大樓、人文學院到未來學院是全校最繁忙的路段，在實地考察後，

發現同學大多騎中間的柏油路，旁邊自行車道騎的人不多且自行車道不寬

也未充分運用，所以將道路做整體的調整。而學校也在為未來做準備，與

縣府討論公車將來是否有機會停到活動中心前面，方便學生就近上下車，

做這樣的道路整修與拓寬也是為了在日後做商議的著眼目標。 

-機械系同學： 

想請問人科轉角能不能給一個確切的日期，什麼時後整修好？讓原本腳踏

車道可以從龍潭路轉進來學校，現在腳踏車只能與汽機車爭道非常危險，

尤其在路邊放置石墩，導致學生腳撞到石墩跌倒甚至受傷流血等等，還可

能會引起後方來車的追撞問題，非常的危險。 

-總務處回覆： 

下禮拜會做現場場勘。而人行道的部分目前構想加裝軟性的黃色防撞桿。 

------------------------------------------------------------------------------------------------------- 

問題十一至問題十四為沒有爭議之問題，無同學提問直接跳至問題十五 

------------------------------------------------------------------------------------------------------- 



7. 問題十五：想了解學校在道路設計（校區周邊的龍潭路、中山路口）的現

有改善跟未來規劃如何進行。 

-總務處回覆： 

校內針對管理學院後面、工程學院後面、設計工坊及合作金庫這部分有納

入明年的道路改善。關於台三線整個校園東邊的道路規劃，在去年與學務

處合作與營建署爭取到 2000萬經費的九成補助，也與公路總局決定人行道

與機車格的重新規劃，也爭取將地上電信設施移除，紓解學生停車需求。

另外，南側門到校園最南端，配合產學研大樓及預計會在明年底完成的產

二，這整個台三的動線會做整理及改善，若企劃通過，也會舉辦類似公聽

會或說明會的方式，邀請同學及師長聆聽並給予意見，爭取實際需求。 

------------------------------------------------------------------------------------------------------- 

問題十六至問題十九為沒有爭議之問題，無同學提問直接跳至問題二十 

------------------------------------------------------------------------------------------------------- 

8. 問題二十：關於學餐招標的問題，先前學生會長已和經管組討論招標問題

及了解流程，關於目前學餐的招標流程是否在哪個部分是有困難或者問題

出現在哪個部分? 請相關單位出面做詳細的說明，是否也可以針對這個部

分做出相對應得處理呢，倘若是法規，那在現階段有無辦法可以調整或著

學校的應變措施是什麼，不應該是招標失敗，就不去主動查找及解決問題。

作為學校，不是應該更加積極地在處理即給予相關應變措施嗎? 同時也有

學生提出學餐的問題，作為一間國立第三科大，學生三餐卻都得在外面處

理，說出去實在有損校名。先前去北科大實際走訪校園，可以發現他們學

餐環境整潔，該有的東西也都有，我們認為這部分也是可以做學習的，倘

若再依照目前的情況在招標多次，相信結果和先前的是相同的。我想請校

長及主管單位設想看看假如您的孩子的學校是這樣的不重視住宿生的權益，

放任學生自己找吃的您作何感想。 

-總務處經管組補充： 

國有財產法和國有非不動產的出租規定提到：只要有出租就一定要收租

金，自助餐區因場地較大，每月租金約為 2萬 2，攤販區每月租金

1500~2000元，以致廠商進駐意願不高，那我們的做法除了公告招標以

外，還有拜訪斗六地區一些有規模的餐飲店，如：欣欣、奇峰、青葉及鼎



上等，但他們覺得學校附近用餐很方便因此意願也不高，也有致電給一些

同樣為進駐且規劃不錯的餐飲店，在近期有廠商來看過場地，但同樣意願

也不太高。我們也有規劃像是引進餐車或是提供便當的方式，但在衛生標

準中教育部有一定的規定，他們覺得這是不符規定的，因此不會再朝這方

面去做改善。 

-總務處補充： 

我認為不是租金的問題，我們有去詢問過之前幾間店家的經營者，他們提

到：根據消費習慣在每年 9月開學人數最多，到後期 11~12月人數越來越

少，下學期更少，若學校能保證購買到一定的份數，廠商才願意進來標。

因此不是租金的問題，在廠商的立場他們是一定要正收入才有願意進駐，

但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就停止去努力，我們也是一直鼓勵廠商去創造能比較

讓同學願意長時間去這邊用餐的方法。不過同時，我們也有想方設法招到

便利商店進駐，那同學之前還有反應到為什麼學校超商沒有折扣，原因是

因為學校的便利度跟其他地方比起來是還不錯的，廠商在營運上面也是希

望能獲利，下個合約在折扣上我們會去觀察廠商獲利情形怎麼樣，觀察完

後若有空間我們是會去爭取折扣，那我們目前還是希望他們能繼續留在學

校裡面服務同學為主。 

-機械系同學提問：根據目前學餐位置能不能不要放著當蚊子館，開放學生

中午去休息或是飲食及其他活動？ 

-駐警隊回覆： 

目前雲泰表演廳內迴廊每天都有開放，校長也體恤同學上課辛苦要求一定

要開冷氣給同學使用，經管組也有購買充電設施還有類似軟骨頭之類的供

同學使用讓下午比較有精神。那您剛才提到的地點我們再思考一下，謝

謝。 

-總務處補充： 

我民國 80年到學校服務，當年無龍潭路，學餐當時非常熱鬧，現在學生餐

廳面臨到的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供給需求有差異，一開始幾個月學生還

會到學餐用餐，但幾個月之後學生會到不只龍潭路、中山路甚至斗六市區

用餐，我們學餐沒有辦法營運是因為我們用餐的人不太願意到這邊用餐，



附近有太多的選擇，不是東西好不好的問題，希望大家鼓勵同學多到學餐

用餐。 

-總務處補充： 

我的觀點認為廠商提供的是否有符合同學的需求，供給需求上面如果供給

是夠吸引力的，不管是營養、安全或是口味上面，同學自己就會來，不需

要道德勸說。那當然還是希望將來同學能在學餐方面多給指點，謝謝。 

-副校長建議： 

在國外住宿通常會搭配 meal plan，meal plan就是你的供餐計畫，這兩個是

合在一起的，事實上就是解決長期性的這個問題，像我女兒在學校住宿，

她就一定會有一餐到兩餐會在學校吃，而且很喜歡學校餐點，事實上它就

是一個 meal plan，它是搭配住宿的，那我們剛剛有提到供給很多，但是要

去創造需求，所以請總務處與學務處思考一下有沒有可能搭配 meal plan？ 

------------------------------------------------------------------------------------------------------- 

問題二十一至問題二十四為沒有爭議之問題，無同學提問直接跳至問題二五 

------------------------------------------------------------------------------------------------------- 

9. 問題二十五：想請問關於雲泰表演廳，去年修繕後除了新生開展營及週會

是學校單位使用外，其餘校內社團都沒有用過，只有一堆收費的演出。社

團借用還需付超過 5萬的租借費？(經過確認應是 3萬多元)學校為何花大錢

修繕大禮堂卻不讓學生使用，請問學校覺得社團有辦法隨隨便便生出好幾

萬塊付租金嗎？經費補助也變少，社團已經因為疫情沒落了，先前學務長

希望能將雲泰表演廳外迴廊打造成能給學生休息的環境，並預計設計充電

口以及懶骨頭以吸引學生來訪，對於目前雲泰表演廳實質的重點是，租借

經費和社團經費不足，以致於表演廳無法真正的被有效利用，這部分屬實

可惜，想請教總務處目前對於管理表演廳的部分，對於社團是不是能夠開

出一些條件給大家做使用，而不是想活化雲泰廳時就找學生去充充場面不

需要學生時就強硬收費。完全感受不到永續經營的願景，例如：一個社團

一學年可以租借一次表演廳，部分價格也可以有學校補助又或者規定至少

3個社團以上聯合舉辦的活動人數超過 350人可以租借表演廳等等。 

-總務處經管組： 



學生社團優惠方案 3折已經是最低方案，但我們也聽到了同學們的心聲，

營運推動小組委員會在 6月會針對學生社團使用雲泰表演廳進行提案討

論。 

-企管系同學提問： 

在使用表演廳除了租借場地也要外招廠商，是一筆巨額支出，尤其現在社

團風氣因疫情參加人數及風氣不高，社團人數直線下滑，我們的社費金額

也沒有以往那麼高，希望學校多考慮學生社團目前的狀況，謝謝。 

-總務處經管組回覆： 

若要使用雲泰表演廳，觀眾要達到一定的數量，希望能跟活動中心表演廳

做出區隔，若觀眾在 600 位內希望運用活動中心的空間，因為雲泰表演廳

一開館，所有的技術人員、服務人員等都要到位，希望同學多體諒，謝謝。 

-總務處補充： 

同學剛剛提到的兩個問題，除了場租問題剛剛有提到營運推動小組委員會

會在六月召開會議，那後面提到的經常性社團活動，看業管是否要回應 

-視傳系同學提問： 

雲泰表演廳目前是規劃給全校性活動，想請問全校性活動的定義是什麼？

若社團、系會想使用費用一樣很高昂，希望做出進一步回覆。 

-總務處經管組回覆： 

針對行政單位的話，全校性的活動包括新生開展營、校慶等不收租金的，

那如果是教學單位的話，若是辦理院周會、教學成果展、畢業成果展等也

是免收場地費及保證金。 

------------------------------------------------------------------------------------------------------- 

問題二十六至問題二十八為沒有爭議之問題，無同學提問直接跳至問題二十九 

------------------------------------------------------------------------------------------------------- 

10. 問題二十九：可以請學校回應一下校浪的問題嗎？在幾年前，發生學生虐

狗案，導致兩條生命就這樣失去了，兇手竟然沒有處以任何處罰，這樣對

於生命教育這種事是一個最糟的處置；而在今年發生校浪咬教職員工，另

外也有校浪被校外人士毒殺，前者這點是無法說什麼，但後面這點，學校

有很大的責任吧？現在校外人士傷害的是動物，再超過一點也會傷害校內

的學生，這樣的事件，相信如果放上網路，也會有非常大的迴響，所以想



請問校方對於校浪轉校犬的想法及顧慮在？希望不要像幾年前模糊打哈

了。 

-環科中心回覆： 

目前咬傷人的校浪已經請動植物防疫所帶離校園，先前的兩隻校浪被質疑

有外人進來校園下毒，動物防疫所經過檢體化驗表示胃內檢體無老鼠藥以

外的毒物反應，朝向他們是以誤食卡璐佶後方放的老鼠藥，有請卡璐佶改

善老鼠藥的放置地點。 

-視傳系同學提問： 

關於校內人士被咬被送去動物防疫所之前，希望能與汪汪社事先溝通，讓

社團較好做後續處裡，而毒老鼠與毒狗的劑量是有差別的，請問是否可以

對劑量進行管理？ 

-總務處回覆： 

後續已經有再與卡璐佶討論，確認老鼠藥藥品種類、數量及放置地點，之

後不會再有此情況發生。 

-駐警隊補充： 

摩托車與汽車都有被狗追的現象，狗權與人權誰比較重要？ 

-視傳系同學提問： 

目前雲林動物收容所量能不足，如果將狗帶離會讓校園動物環境產生真空

效應，一旦把校園流浪狗移除會讓其他外面的狗進來校園。 

-環科中心主任回覆： 

流浪犬是很難解的問題，有兩個面向，流浪狗是負面的有可能會傷害人但

其實他是一個生命應該尊重它，但同時也不能危害別人及追車追人，法規

上雲林縣無收容所都是委外做處理，再來是有追人或傷人才會進行捕捉，

關於校浪轉校犬的部分，應鼓勵大家少餵食，若有人舉報狗有追人、傷人

的疑慮學校將會報警請動植物防疫所做處理。 

-資工系同學提問： 

學校對於校浪轉校犬的想法，目前校浪咬傷事件都是汪汪社在進行管理，

若轉為校犬學校是否有權限可以協助。 

-環科中心回覆： 



原則上不屬於學校底下的任何東西就不屬於學校的，是學校的原則，當然

尊重生命也要尊重每一個人。 

-副院長補充： 

有觀察到校外人士會來餵食，白天大家覺得狗很溫柔但晚上他們會有地域

性的防禦，晚上人經過時會追人，學校無法花額外的心思去管理，畢竟學

校是教學的環境，狗占據停車場或不時打開門會進到教室，對老師的上課

的秩序和同學們的學習環境造成影響，並希望大家減少餵食。 

-總務處回覆： 

若有校外人士餵食狗隻，駐衛警會做勸阻及驅離，而民眾攜帶犬隻進到校

園要求有項圈及塑膠袋。 

-視傳系同學提問： 

社團一直以來的初衷是幫助學校改善這件事情，在社團期間也遇過很多次

的餵食事件，也告訴他們理由及勸阻但也是屢勸不聽，校方是否有資源及

權限可以制約餵食這件事情。 

-總務處回覆： 

以總務處駐衛警的權限，只能請他不要做餵食的動作、請他離開，目前校

內沒有拘捕逮捕的法則。 

-駐警隊補充： 

若發現有校外人士進來餵食，請馬上通知駐衛警。 

-學務長補充： 

汪汪社經常宣導少餵食，真心付出時間及心血，表達對汪汪社自願服務的

感謝。 

------------------------------------------------------------------------------------------------------- 

問題三十至問題三十一為沒有爭議之問題，無同學提問直接跳至問題三十二 

------------------------------------------------------------------------------------------------------- 

11. 問題三十二、校園內外週邊廢棄腳踏車太多，今年能安排可期清除嗎？學

校廢棄腳踏車隨處可見，本人大四即將畢業，但對於學校一直都沒有任何

作為感到失望與悲哀。有些腳踏車已經佔據車位長達好幾年，擋泥板上貼

著 105年，甚至更早的宿舍發放貼紙，胎皮已經完全漏氣，車體銹跡斑

斑，車籃甚至長出雜草。在某些停車位，這類廢棄車輛佔據極多車位，而



在某些時段，學生要找車位難上加難。那為何校方不作為呢？自從大一入

學曾經看過宿舍停車棚中，極少數的車輛有被貼上廢棄車輛清理公告，已

經長達三年多的時間沒有看到任何公告。請問校方是認為廢棄腳踏車已經

清理得差不多了嗎？亦或是覺得這些車輛對校園環境及學生權益沒有影響

呢？還是執行難度非常高，或是沒有經費來處理這些「小事」呢？希望校

方不要踢皮球，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環科中心回覆： 

因防疫期間停了一陣子，預計在 5/12星期五進行腳踏車廢棄張貼並在張貼

後一個禮拜開始做清運，而先前有將宿舍區做清理，接下來會去巡視校園

其他部分，目前清運的規劃是推動各區系所負責自己的停車場、辨別需要

清運的腳踏車，而環科中心是做整體的清運作業。 

而延遲的原因，以往的腳踏車拍賣，學校也在思考拍賣個人財產是否合

法，目前希望同學捐獻腳踏車，避免法規方面的問題，也較無爭議。 

關於尖峰時段停車位不夠的問題，除了將廢棄腳踏車清運，也與總務處討

論是否有可能在空間密集度高的地方多個 10%~20%的停車位，而廢棄機車

更有財產權的問題，甚至有車牌，容環科中心討論再進行下一步的處理。 

-資管系同學提問： 

剛剛提到龍潭路非學校管理範圍，那龍潭路的廢棄腳踏車與機車是誰的處

理範圍。 

-環科中心回覆： 

龍潭路到學人宿舍有小吃的路段，學校會隔一段時間做清運。 

-資工系同學提問： 

如何區分廢棄的腳踏車？ 

-環科中心回覆： 

張貼疑似廢棄的公告，若一星期後未將貼紙撕掉將會進行清運，先放置水

池處理廠同時登公告在網路上，若有同學發現腳踏車不見可以到環科中心

做詢問及處理，隔一段時間再一起全數清運。 

------------------------------------------------------------------------------------------------------- 

12. 問題三十三、我們是參加本校教卓中心辦理的「創新圓夢計劃」的學生，

在參加前後辦理方公告的消息都是獲獎的學生能得到「獎金 2000-10000



元」，但我們今日去領獎時才發現是「禮券」，在此之前並未有任何字詞

提到過獎金為禮券之事實，在與教卓中心反應後得到的回覆是：「我們下

次會改進」，事後詢問以往獲獎的學長姐也是與我們同樣的遭遇，以獎金

的名義欺騙學生參加比賽後給禮券回饋。根據民法第 164 條定性為懸賞廣

告契約。已經完成一定行為契約即為成立。依照契約的內容學校應該給付

現金方符合契約本旨，如給付他物（如禮券）其契約之本旨仍未履行。又

金錢給付義務並無給付不能之可能，故學校應負擔給付遲延之責任。民法

229 條參照我們的訴求是：教卓中心應該依照契約內容給予我們相對應的

獎金，不應該與契約本旨不同，以禮券的方式塘塞參賽學生。並確保往後

的比賽公告內容將標示明確希望校方能夠重視此次類似欺騙、誤導學生的

事情，謝謝！ 

-教務處回覆： 

在獎項公告不明確，未來會進行改善。創新圓夢計畫最主要是將課程成果

透過競賽讓大家彼此觀摩，並希望同學著重在整個競賽過程，多學一些創

新創業的辦法，對未來在學習能力上也好或未來的就業也有很大的幫助，

學校也將這些得獎的同學繼續輔導參加校外很多競賽，在校外都得到了很

好的成效，這方面會持續努力至於在獎項上有解讀上的不同，我們還是依

照創新圓夢的實施辦法來說明，請各位同學體諒，未來在競賽獎項公告會

有更明確的指示。 

-視傳系同學提問： 

其實在事先承諾給予得獎同學獎項以及獎金，這個是信賴基礎的行為，同

學們是依照獎項的內容去評估執行成本也投資大量時間成本去執行創意發

想與製作，同時也進行公開發表，這是我們參賽學生的信賴表現。 

剛剛回覆提到實施要點是針對校內行政人員所發起的行政會議，裡面確實

有提到會給予獎金(品)沒錯，但是對外公告競賽簡章以及粉絲專頁無相關

字詞提到獎金(品)的字眼，身為非校內行政人員的學生其實並不會閱讀到

這一點，同時在參賽聲明同意書中的第 10點也提到本競賽活動所有相關訊

息以創新圓夢 FB粉絲頁的公告訊息為主，過去翻閱所有公告訊息都是以

獎金的名義來做宣傳，同時我們也詢問前年以及去年的得獎同學，他們也



都是跟我們同樣的遭遇，經過反映後也是不了了之，請問有任何相關的回

應嗎？ 

-教務處教務長回覆： 

去年跟前年並無接收到這樣的反映，在執行上的確依照實施要點辦法去執

行，希望同學能體諒，若明年在推動的話一定會再注意，也謝謝同學提出

質疑，在執行過程有些沒注意到或訊息沒有反映到最後，是我們該檢討的

地方。 

-視傳系同學提問： 

學長姐與我一直以來都是與教卓中心進行反應，但進行反映之後都沒有得

到回饋跟改善。 

-教務處教務長回覆： 

今天會特別去追蹤這件事情，在解讀上有誤解或訊息沒有傳到這邊，造成

今年這樣的情況發生。而未來在教學上、課程或學習，都可以隨時來校長

信箱窗口或打電話做反映，教務處可以及時做處理及持續努力改善不足的

地方。同學在學習上學校也提供很多自主學習的辦法，微課程、募課，希

望同學多加利用這些資源，讓學習成效更好。 

-視傳系同學提問： 

今天會來參加這場會議是因為在投訴校長信箱後得到的回覆是，現金禮券

上會載明金額，讓消費者拿著現金禮券去消費時就等同於拿現金消費，對

於這樣的回應相當的不能接受，參賽學生是為了獎金的分配去評估成本材

料製作費，若以禮券代替獎金的話等同於限制我們只能在特定的場合做消

費，一直以來都有在反應這件事情，但一直沒有獲得改善也沒有得到合理

的回覆，所以才會在今天這個場合來提出我們的心聲。 

-教務處教務長回覆： 

會再做改進。 

 

三、 Q&A時間： 

-資管系同學提問： 

龍潭路與中山路交界的兩側停車場的路口設置在大馬路，有機車逆向行駛

違規右轉停進來停車場，請問有辦法更改停車場路口來做解決嗎？ 



-駐警隊回覆： 

在靠近變電箱那邊的出入口較小，機車進出要排隊，相對的較不會因為太

多車要爭道而產生危險。 

-總務處補充： 

會再做場勘。另外龍潭路東路口、龍潭路與龍潭南路的交叉口、在校區內

穿越南北校區的兩處及中軸線是學校問題較多的路段，過去這三年在龍潭

路發生約 50件車禍，有 66位輕重傷，除了校園整建將路口做調整，也積

極與縣府、警察局協商超速攝影的部分，而學校準備在中軸線人行道兩邊

設置從校內朝馬路拍的攝影機，若汽機車通過龍潭路沒有禮讓師生會考慮

遵照合法的程序做取締處理，也希望大家依照縣府的速限行駛，盡量把學

校的交通安全維護好。 

------------------------------------------------------------------------------------------------------- 

-視傳系同學提問： 

學校的垃圾偏向集中式的管理，像設置貨櫃屋或等垃圾車來收，目前有垃

圾不落地的政策，但垃圾桶不足，像食物廚餘、便當的垃圾會吸引流浪狗

的問題，希望學校進行改善。 

-事務組回覆： 

關於垃圾桶太少，有進行調整目前在活動中心及管院有設置 9個垃圾桶，

垃圾分類的部分，常有垃圾與回收未分類的現象以致需要更多的人力做分

類處理，會再檢討加強。回收部分因人手不足還要再加強。 

-總務處補充： 

勸導校外民眾不要進來丟垃圾，學校只收校內學生的垃圾，以及多宣導垃

圾桶的放置地點讓學生知道哪裡可以丟垃圾。 

-視傳系同學提問： 

在活動中心前的四個垃圾桶，目前過於飽和，有沒有辦法可以分散那一區

的垃圾壓力。 

-教務長回覆： 

從教育的角度來解決，宣導學生垃圾不要亂丟，而垃圾桶放置的地點會再

做商議。 

------------------------------------------------------------------------------------------------------- 



-視傳系同學提問： 

關於前面提到的石墩要貼軟性貼條，可能會讓行人、腳踏車、輪椅的使用

者很不方便，在設置前是否能實地考察經過一次看看。學校提供的 AI學習

平台 GPU運算，目前只開放研究生使用，是否有機會讓四技部學生使用。 

-總務處回覆： 

石墩的設置是希望防止機車與腳踏車的衝撞與機車進入校園等等考量因

素，也有收集同學的反應，調整之後石墩與石墩級距不會拉得很密，另外

輪椅的部分，也有請乘坐輪椅的人員去實地場勘，符合法規設置東西兩邊

路口的輪椅彎道，會持續聽大家的意見反映做改善。 

-視傳系同學提問： 

因寒暑假也需要做專題想問 AI運算平台是否也能在寒暑假提供？ 

資訊中心回覆 

1..AI 運算平台提供全校學生使用，四技部學生亦可透過教師申請使用。 

2. AI 運算平台於寒暑假亦提供服務。 

 

------------------------------------------------------------------------------------------------------- 

-同學提問： 

想請問投訴校長信箱的話，投信者的身分及系級會被公開嗎？相關的行政

流程是怎麼走的？ 

-秘書室回覆： 

是匿名的，不會公開，統一由秘書室處理查看問題歸屬哪個單位，再請相

關單位回覆給同學。 

-學務長補充： 

學務處在此感謝針對事情提出對學校好建議的同學。 

-駐警隊補充： 

用字遣詞與提出問題的口氣需考慮他人立場、尊重對方，針對問題客觀地

提出。 

 

四、 散會：12時 00分。 

 


